第二代残疾人证管理系统保密承诺书
本人系          省           市           区（县）残疾人联合会工作人员         。在使用第二代残疾人证管理系统过程中除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外，遵守保密协议，对所有保密信息予以严格保密，并承诺如下：
1. 对于从第二代残疾人证管理系统中获得的公民身份信息及核查渠道严格保密，只限办理规定的相关业务时使用，不得用于其它用途。
2. 从第二代残疾人证管理系统中获得的残疾人基础信息、残疾信息和残疾评定信息及核查渠道不得擅自泄露或者私自向第三方提供。
3. 对系统账号负有保密义务，不得泄露给其他单位和个人使用。
4. 上述保密承诺内容本人已经仔细阅读，对其中的所有内容没有疑义。若有违反上述承诺行为，本人将独自承担所有法律后果及相应法律责任。
5. 保密义务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开始，永久保密。
6. 该承诺书一式两份，省残联管理员和承诺人各执一份，具同等法律效力。
承诺人签字：
签字日期：
